
警察法、警械使用條例練習題 100 題 
教官：朱源葆博士 

 

(    )1、我國｢警察法｣係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那一條、項、款制定？Ａ、第一百零七條第一項第

十三款。Ｂ、第一百零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。Ｃ、第一百零九條第一項第十款。Ｄ、第

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九款。 

(    )2、下列何者｢非｣為｢警察法｣所具之特性？Ａ、國內法。Ｂ、行政法。Ｃ、公法。Ｄ、國

際法。 

(    )3、下列何者｢非｣為｢警察法｣所具之特性？Ａ、國內法。Ｂ、行政法。Ｃ、公法。Ｄ、程

序法。 

(    )4、依警察法之立法體例及整體規範內容以論，警察法之性質，係屬：Ａ、組織法。Ｂ、

作用法。Ｃ、組織法兼具作用法。Ｄ、作用法兼具組織法。 

(    )5、警察法第九條所定依法行使職權之｢警察｣，係指下列何者之總稱？Ａ、警察機關。Ｂ、

警察人員。Ｃ、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。Ｄ、警察人員與義勇警察。 

(    )6、下列敘述何者為｢非｣？Ａ、警察法僅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事項。Ｂ、警察法規定

警察有依法行使戶口查察之職權。Ｃ、警察法施行細則由內政部定之。Ｄ、警察法係於

民國四十二年六月十五日公布。 

(    )7、警察任務之獲得，需有法令之依據，下列何者屬之？Ａ、法律、命令、自治規章。Ｂ、

法律、命令、法理。Ｃ、命令、自治規章、法理。Ｄ、法律、自治規章。 

(    )8、警察任務之賦予、擴張或縮減，主要係源自：Ａ、成文之憲法或法律。Ｂ、不成文之

習慣法。Ｃ、不成文之法理。Ｄ、不成文之判例。 

(    )9、警察法規定，警察依法執行任務，下列敘述何者為｢非｣？Ａ、警察任務之獲取，需有

法律授權基礎。Ｂ、警察執行任務，應依法定程序。Ｃ、賦予警察任務之法律，主要

係指憲法、法律、命令、自治規章及條約、協定等成文法。Ｄ、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

例為警察作用法。 

(    )10、警察有依法防止一切危害之任務，係指：Ａ、其他行政無防止危害之任務。Ｂ、警察

只要願意可防止屬於其他機關應防止之危害。Ｃ、警察亦可不受限制防止私權危害。Ｄ、

警察仍只能在法令授權範圍內防止危害。 

(    )11、警察任務中的防止一切危害，其危害指什麼？Ａ、人為的危害。Ｂ、水、火災的危害。

Ｃ、天然和人為的危害。Ｄ、傳染病的危害。 

(    )12、警察所防止之危害，除法律有特別規定外，原則上應限於：Ａ、抽象危害。Ｂ、具體

危害。Ｃ、潛藏性危害。Ｄ、誤想危害。 

(    )13、警察法第二條及第九條分別規定警察之任務與職權，下列有關警察任務與職權之敘

述，何者正確？Ａ、任務之賦予，不須有法律之授權。Ｂ、任務條款，得作為干預人民

權利之依據。Ｃ、第九條之規定兼具有行為法之性質，得作為干預處分之依據。Ｄ、依

職權條款得導出應負之任務。 

(    )14、下列何者｢非｣警察介入私權爭執之特性？Ａ、危害不可延遲性。Ｂ、主動性。Ｃ、輔

助性。Ｄ、被動性。 

(    )15、警察法賦予警察機關所應擔任之事務範圍，稱為：Ａ、警察任務。Ｂ、警察勤務。Ｃ、

警察組織。Ｄ、警察職權。 

(    )16、有關警察法第二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二條規定之警察任務，下列敘述何者錯誤？Ａ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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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任務與輔助任務之區分。Ｂ、任務條款不可作為干預人民自由權利之依據。Ｃ、任

務條款已具體的賦予警察執行職務所需之職權。Ｄ、四大任務之用語皆使用不確定之法

律概念。 

(    )17、下列何者，｢非｣警察法所稱之全國性警察法制？Ａ、特定營業管理規則。Ｂ、集會遊

行法。Ｃ、警械使用條例。Ｄ、警察勤務條例。 

(    )18、警察官制、官規、教育、服制、勤務制度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，係由中央立法，交

由何層次執行之？Ａ、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執行之。Ｂ、由縣（市）執行之。Ｃ、由中

央執行之。Ｄ、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，或交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執行之。 

(    )19、警察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：｢警察官制｣係指下列那種事項？Ａ、中央警察機關之組織

編制等事項。Ｂ、地方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等事項。Ｃ、中央與地方警察機關之組織編

制等事項Ｄ、內政部警政署之組織編制等事項。 

(    )20、下列有關警察官制之敘述，何者為｢非｣？Ａ、縣（市）警察局隸屬縣（市）政府。Ｂ、

鐵路警察局隸屬交通部。Ｃ、警察分局設有副分局長。Ｄ、外事警官隊屬任務編組，｢

非｣常設機關。 

(    )21、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，下列何者可｢不｣以法律制定之？Ａ、警械之使用。Ｂ、

各縣市警察局之組織編制。Ｃ、違反交通規則之處罰。Ｄ、人民集會遊行之限制。 

(    )22、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係屬何種性質之警察制度？Ａ、警察官制。Ｂ、警察官規。Ｃ、

警察勤務制度。Ｄ、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。 

(    )23、依大法官釋字五三五號意旨，警察勤務條例之法律性質為：Ａ、單純之組織法。Ｂ、

單純之行為法。Ｃ、單純之爭訟法。Ｄ、組織法兼有行為法。Ｅ、行為法兼有爭訟法。 

(    )24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生於實習支援服行警察勤務時，遭受歹徒殺害，該校得申請多少

數額之死亡濟助金？Ａ、五十萬元。Ｂ、一百萬元。Ｃ、二百萬元。Ｄ、三百萬元。 

(    )25、警察勤務制度之立法權與執行權，中央與地方如何劃分？Ａ、由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
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執行之。Ｂ、由中央立法並交由中央執行之。Ｃ、由省（直轄）市

立法並執行或交由縣（市）執行之。Ｄ、由縣（市）立法並執行之。 

(    )26、直轄市警政之立法權與執行權屬於下列何者？Ａ、立法院。Ｂ、行政院。Ｃ、內政部。

Ｄ、直轄市。 

(    )27、縣（市）就縣警衛事項制定自治法規，經縣（市）議會通過，由縣（市）政府公布者，

稱為：Ａ、自治條例。Ｂ、自治規則。Ｃ、法規命令。Ｄ、行政規則。Ｅ、自治規約。 

(    )28、全省性警區劃分、警力配備事項應屬：Ａ、中央立法事項。Ｂ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立

法事項。Ｃ、直轄市立法事項。Ｄ、縣（市）立法事項。 

(    )29、下列機關，何者掌理全國警察行政，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、警衛及縣（市）警衛

之實施之實施？Ａ、行政院。Ｂ、內政部。Ｃ、警政署。Ｄ、總統府。 

(    )30、內政部得行使下列何種警察職權？Ａ、指揮犯罪偵查。Ｂ、實施違警處分。Ｃ、發布

警察命令。Ｄ、執行搜索扣押。 

(    )31、政署為規範警察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，對各級警察機關得發布｢署令｣，該｢署令｣之性

質為：Ａ、行政規則。Ｂ、下令處分。Ｃ、法規命令。Ｄ、行政執行。Ｅ、自治法規。 

(    )32、下列對於發布警察命令之敘述，何者有誤？Ａ、發布警察命令是警察職權之一。Ｂ、

內政部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得分別發布警察命令。Ｃ、內政部所發布之法規命

令及行政規則應下達，並登載政府公報發布之。Ｄ、台北市政府之自治條例，應經該市

議會通過。 

(    )33、警察法第四條規定掌理全國警察行政，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、警衛及縣（市）警

衛，是下列何機關之權限？Ａ、法務部。Ｂ、教育部。Ｃ、國防部。Ｄ、內政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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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   )34、下列何者依法﹁不﹂屬於中央之權限？Ａ、關於警察勤務機構設置、裁併及勤務之實

施事項。Ｂ、辦理警察教育。Ｃ、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之規劃。Ｄ、各級警察機關

之設備標準。 

(    )35、關於拱衛中樞、準備應變及協助地方治安係屬下列何者之業務？Ａ、刑事警察。Ｂ、

保安警察。Ｃ、國境警察。Ｄ、航空警察。 

(    )36、公路警察局、鐵路警察局在組織編制上隸屬？Ａ、交通部。Ｂ、內政部警政署Ｃ、台

北市政府警察局。Ｄ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。 

(    )37、警察法中有關警衛領海之業務，目前在台灣地區係由下列何機關辦理？Ａ、行政院海

巡署Ｂ、內政部警政署。Ｃ、水上警察局。Ｄ、國境警察局。 

(    )38、航空警察局防護航空站安全之業務，其性質為警察法第五條所稱之：Ａ、保安警察業

務。Ｂ、外事警察業務。Ｃ、國境警察業務。Ｄ、專業警察業務。 

(    )39、市容整理業務之規劃督導事項，屬於內政部警政署之下列何組所職掌？Ａ、行政組。

Ｂ、保安組。Ｃ、後勤組。Ｄ、交通組。 

(    )40、刑事警察機關執行犯行追緝任務，依警察法之規定，下列何者正確？Ａ、應依刑事訴

訟法之規定行之。Ｂ、廢弛職務情節重大者得由檢察官逕予懲處。Ｃ、應依行政執行

法之程序規定。Ｄ、應受當地行政首長之指揮監督。 

(    )41、依警察法第六條規定之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行職務時，總隊受何人之指揮監督？Ａ、

保安總隊長。Ｂ、省主席（直轄市長）。Ｃ、縣（市）長。Ｄ、警政署長。 

(    )42、刑事警察協助偵查犯罪，兼受當地法院何人之指揮監督？Ａ、審判長。Ｂ、檢察官。

Ｃ、書記官長。Ｄ、檢察官助理。 

(    )43、警察官遭受免職處分，其救濟應依下列何法為之？Ａ、警察法。Ｂ、警察人員管理條

例。Ｃ、公務人員任用法。Ｄ、公務人員保障法。 

(    )44、警察人員因案被服務機關予以免職處分，認為該處分不當致期權利受損時，在行政體

系救濟之程序，依法可到達：Ａ、再訴願。Ｂ、再申訴。Ｃ、再複審。Ｄ、行政訴訟。 

(    )45、刑事警察局偵查員遭記大過處分，如有不服得向何機關提起再申訴？Ａ、銓敘部。Ｂ、

內政部。Ｃ、內政部警政署。Ｄ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。 

(    )46、警察人員｢不｣遵規定執行職務，得處申誡，被申誡者若有不服，依法應如何請求救濟：

Ａ、向服務機關提起復審。Ｂ、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。Ｃ、向服務機關提起訴願。Ｄ、

向服務機關聲明異議。 

(    )47、警察局依法核准發給人民自衛槍枝執照。該｢核准發照｣行為之法律性質為：Ａ、警察

下令處分。Ｂ、警察許可處分。Ｃ、警察認可處分。Ｄ、警察廢除處分。 

(    )48、警察因遂行維護治安任務，需限制人民之基本權利時，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應以

法律限制之，此乃何種原則之要求？Ａ、比例原則。Ｂ、法律保留原則。Ｃ、禁止不當

結合。Ｄ、重視公益原則。 

(    )49、警察法第九條第二款及同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警察得依法行使違警

處分權，下列有關違警處分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Ａ、違警處分為授益性行政處分。Ｂ、

人民申請集會遊行之許可係屬違警處分。Ｃ、沒入未經申請許可之警械係屬違警處分。

Ｄ、協助偵查犯罪係屬違警處分。 

(    )50、警察官之任用須具備考銓及警察教育條件，係依據下列何者之規定？Ａ、警察法。Ｂ、

警察法施行細則。Ｃ、警察人員管理條例。Ｄ、警察教育條例。 

(    )51、警察官職，依相關警察法律之規定，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Ａ、採職位分立制。Ｂ、官

等分三等各官等並各分三階。Ｃ、官階應與職務等階配合為原則。Ｄ、警察專科學校學

生畢業分發任職者應一律先予試用。 

 3



(    )52、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及格者，取得何種等階任用資

格？Ａ、警佐三階任官資格。Ｂ、警正四階任官資格。Ｃ、警正三階任官資格。Ｄ、警

佐一階任官資格。 

(    )53、警察人員管理條例規定初任警正警官｢不｣得超過下列幾歲，但升等任用｢不｣受限制？

Ａ、三十歲。Ｂ、三十五歲。Ｃ、四十歲。Ｄ、四十五歲。 

(    )54、初任警佐警察官年齡｢不｣得超過幾歲？Ａ、三十八歲。Ｂ、四十歲。Ｃ、四十五歲。

Ｄ、五十歲。 

(    )55、警察人員考績被評定為乙等，如有不服，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，應提起何種救濟？

Ａ、申訴。Ｂ、復審。Ｃ、訴願。Ｄ、聲明異議。 

(    )56、有關｢警察教育機關設置｣之敘述，下列何者為｢非｣？Ａ、中央設置警察大學。Ｂ、必

要時警察專科學校可由中央設置。Ｃ、台灣警察專科學校隸屬警政署。Ｄ、中央警察大

學隸屬內政部。Ｅ、中央警察大學校長可由教授兼任。 

(    )57、依警察法之規定，下列何者｢非｣由內政部統籌辦理事項？Ａ、各級警察機關、警察大

學、警察專科學校之武器彈藥之調配。Ｂ、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之規劃。Ｃ、各級

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。Ｄ、台灣省警區劃分，警力配備事項。 

(    )58、依警察法施行細則之規定，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，係由下列何機關定之？Ａ、行

政院。Ｂ、內政部。Ｃ、內政部警政署。Ｄ、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。 

(    )59、台灣警察專科學校隸屬下列何機關？Ａ、台北市政府。Ｂ、內政部警政署。Ｃ、教育

部。Ｄ、內政部。 

(    )60、有關｢警察機關預算規則及補助｣事項之敘述，下列何者為｢非｣？Ａ、地方警察機關預

算標準，由地方政府自行決定。Ｂ、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，由中央因地制宜分別規劃

之。Ｃ、直轄市警察局經費不足時，得陳內政部轉行政院核定補助。Ｄ、縣（市）警察

局經費不足時，得陳警政署轉內政部核定補助。Ｅ、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，由內政部

報請行政院核定施行。 

(    )61、依警察法暨其施行細則之規定，下列何者｢非｣警察之主要任務？Ａ、依法維持公共秩

序。Ｂ、依法保護社會安全。Ｃ、依法促進人民福利。Ｄ、依法防止一切危害。 

(    )62、人民對於警察所為之行政處分，如有不服，得提起何種行政救濟？Ａ、提起告訴。Ｂ、

訴願。Ｃ、內部申訴。Ｄ、民事賠償。 

(    )63、下列何種警察行為｢不｣是行政處分？Ａ、對｢非｣法聚眾舉牌命令解散。Ｂ、命令駕駛

人接受酒精濃度測試之檢定。Ｃ、沒入查禁物。Ｄ、警察機關對下級機關下達職權命令。 

(    )64、對於中央與地方之警察事權、體制、處分之救濟、人員、設備與經費等有原則性規定

的法規是：Ａ、警察勤務條例。Ｂ、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。Ｃ、警察人員管理條例。

Ｄ、警察法。 

(    )65、依警察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，下列何者｢不｣屬於由中央立法事項？Ａ、各級警察人

員之官等、俸給及職務等階事項。Ｂ、關於警察常年訓練之實施事項。Ｃ、警察教育

之種類階段，及師資教材之標準等事項。Ｄ、警察勤務之單位組合勤務方式之基本原

則事項。 

(    )66、下列何者屬於縣立法並執行之事項？Ａ、警察官之任用資格。Ｂ、警察派出所之設置。

Ｃ、警察養成教育之實施。Ｄ、警察人員著用服式。 

(    )67、警察人員之任、免、遷、調等事項，為：Ａ、警察官制。Ｂ、警察官規。Ｃ、警察官

職。Ｄ、警察官等。 

(    )68、依警察法施行細則之規定，下列何者｢不｣屬於警察官規事項？Ａ、各級警察機關之組

織編制事項。Ｂ、各級警察人員之官等事項。Ｃ、各級警察人員之遷調事項。Ｄ、各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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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人員之考績事項。 

(    )69、依警察法施行細則有關中央與地方立法事項之規定，我國中央與地方警察之立法權限

實屬：Ａ、中央與地方均權制。Ｂ、中央集權制。Ｃ、地方分權制。Ｄ、中央與地方皆

無權限。 

(    )70、依警察法施行細則第九條規定，縣（市）政府以設警察局為主，如全縣（市）人口未

滿四萬，警額未滿幾人，得設警察科？Ａ、六十人。Ｂ、八十人。Ｃ、一百人。Ｄ、一

百二十人。 

(    )71、警察法立法之相關敘述，下列何者為｢非｣？Ａ、警察法之法源為憲法第一百零八條第

一項第十七款。Ｂ、警察法於民國四十二年六月十五日公布實施。Ｃ、警察法施行細則

係由警政署依法頒布。Ｄ、警察法施行細則於民國四十五年十一月二十七日頒布。Ｅ、

警察法施行細則係依警察職權所發布之警察命令。 

(    )72、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類規格表內規定警槍有五類規格，下列何者｢非｣屬於警槍種類：

Ａ、各式手槍。Ｂ、瓦斯槍。Ｃ、輕機槍。Ｄ、無後座力砲。 

(    )73、下列何者，｢非｣屬警械種類規格表所列警械？Ａ、警銬。Ｂ、無後座力砲。Ｃ、瓦斯

噴射筒。Ｄ、防彈衣。 

(    )74、有關警械種類之敘述，下列何者正確？Ａ、盾牌並非警械種類之一。Ｂ、警察機關配

備警械種類規格表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。Ｃ、電氣警棍仍屬警棍類。Ｄ、持有任何種類

之警械均應經內政部許可。 

(    )75、依警械使用條例第一條第三項之規定，警械之種類及規格，由下列何者定之？Ａ、警

政署。Ｂ、內政部。Ｃ、立法院。Ｄ、行政院。 

(    )76、依警械使用條例第二條之規定，下列何者為警察人員得使用警棍指揮之時機：Ａ、協

助偵查犯罪須以強制力執行時。Ｂ、騷動行為足以擾亂社會治安時。Ｃ、戒備意外時。

Ｄ、依法令執行職務遭受脅迫時。 

(    )77、協助偵查犯罪或搜索、扣押、拘提、羈押及逮捕等，須以強制力執行時，得使用什麼

警械制止？Ａ、警刀。Ｂ、槍械。Ｃ、警棍。Ｄ、其他經核定之器械。 

(    )78、依警械使用條例第四條第六款之規定，持有兇器之人，意圖滋事，已受警察人員告誡

拋棄，仍不聽從時，警察人員得使用：Ａ、警刀。Ｂ、警棍。Ｃ、槍械。Ｄ、警刀或

槍械。 

(    )79、警察人員執行職務使用警械，下列敘述何者錯誤？Ａ、有事實足認其裝備有受危害之

虞時得使用警槍。Ｂ、得使用警棍指揮交通。Ｃ、協助偵查犯罪得使用警棍制止。Ｄ、

警察人員之財產受到危害時得使用警槍。 

(    )80、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，合理使用槍械，不得逾越必要程度。其為下列何種法律原

則之考量？Ａ、平等原則。Ｂ、比例原則。Ｃ、信賴保護原則。Ｄ、公益原則。 

(    )81、警察人員依法對有犯罪疑慮者執行盤查勤務時，依警械使用條例第五條之規定，其得

行使之職權，下列敘述何者錯誤？Ａ、有必要時得命其高舉雙手。Ｂ、有必要時得命其

停止舉動Ｃ、有必要時得檢查其是否持有兇器。Ｄ、如遭抗拒即得立即使用槍械。 

(    )82、依警械使用條例第四條規定，警察人員執行職務為避免非常變故，維持社會治安時，

得使用：Ａ、警刀。Ｂ、警棍。Ｃ、槍械。Ｄ、警刀或槍械。 

(    )83、警察人員如未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而使用警械，但未傷人或致死者，應負下列何種

責任？Ａ、刑事責任。Ｂ、民事責任。Ｃ、行政責任。Ｄ、不負責任。 

(    )84、警察人員於執行職務時，合法使用警械致應逮捕之人傷亡，其法律賠償規定為何？Ａ、

無賠償規定。Ｂ、依警械使用條例賠償。Ｃ、依國家賠償法為損害賠償。Ｄ、依民法規

定，向該有過失之員警提起賠償之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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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   )85、有關警察人員依法使用警械致人傷亡或財物損失之補償制度，下列何者為｢非｣？Ａ、

由各該級政府支付費用。Ｂ、補償範圍僅包括醫療費、喪葬費。Ｃ、補償對象僅及於第

三人。Ｄ、行為人不負賠償責任。 

(    )86、有關警察人員依法使用警械致人傷亡或財物損失之補償制度，下列敘述何者為｢非｣？

Ａ、由各該級政府負補償責任。Ｂ、補償範圍包括醫療費、慰撫金、補償金、喪葬費。

Ｃ、補償對象僅及於第三人。Ｄ、各該級政府得向行為人求償。 

(    )87、警察人員｢不｣依警械使用條例規定使用警械，因而傷人或致人於死者，應負下列何種

責任：Ａ、行政責任。Ｂ、刑事責任。Ｃ、民事責任。Ｄ、以上皆是。 

(    )88、警察人員依照警械使用條例規定使用警械，因而傷人或致死者，依何種事由阻卻違法？

Ａ、依法令行為。Ｂ、正當防衛。Ｃ、緊急避難。Ｄ、業務上正當行為。 

(    )89、警察人員依法使用警械致人傷亡時，得主張係｢依法令之行為｣，其主張將產生下列何

種法律效果？Ａ、阻卻致人傷亡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。Ｂ、阻卻致人傷亡罪之違法性

Ｃ、阻卻致人傷亡罪之有責性。Ｄ、阻卻致人傷亡罪之客觀處罰條件。 

(    )90、警察人員於執行職務時，不法使用警械致人傷亡，其法律賠償規定為何？Ａ、依國家

賠償法為損害賠償。Ｂ、依警械使用條例賠償。Ｃ、依民事訴訟賠償。Ｄ、私下和解。 

(    )91、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使用警械，因而傷人或致人於死者，各該級政府負擔

何項費用？Ａ、撫卹費。Ｂ、醫療費或喪葬費。Ｃ、撫卹費或喪葬費。Ｄ、醫療費或撫

卹費。 

(    )92、依警械使用條例，慰撫金之標準係由下列何者訂定？Ａ、由各警察局訂定後報縣（市）

政府核定。Ｂ、由警政署訂定後報內政部核定。Ｃ、由內政部訂定後報行政院核定。Ｄ、

由內政部核定。 

(    )93、警械｢非｣經下列何機關之許可，不得定製、售賣或持有？Ａ、法務部。Ｂ、縣（市）

政府。Ｃ、警政署。Ｄ、內政部。 

(    )94、下列何者｢非｣屬警械使用條例規定之使用警械主體？Ａ、執行職務之警察人員。Ｂ、

執行緝私任務之海關人員。Ｃ、執行司法警察職務之調查局人員。Ｄ、執行軍法警察職

務之憲兵。 

(    )95、警察機關查獲某甲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警銬，依法應如何處理？Ａ、依警械使用

條例沒入。Ｂ、移送司法機關處理。Ｃ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理。Ｄ、依槍砲彈藥刀械

管制條例處理。 

(    )96、警察機關查獲某甲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警銬，依法應如何處理？Ａ、依警械使用

條例沒入。Ｂ、移送司法機關處理。Ｃ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理。Ｄ、依槍砲彈藥刀械

管制條例處理。 

(    )97、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規定，人民得申請許可持有之警械為？Ａ、警刀Ｂ、

瓦斯警棍。Ｃ、電氣警棍。Ｄ、警槍。 

(    )98、民間巡守人員執行巡邏勤務攜帶警棒，得向何機關申請？Ａ、警察局。Ｂ、警察分局。

Ｃ、警察派出所。Ｄ、警政廳。 

(    )99、依警械使用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，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理辦法，是由下列那一

個機定之？Ａ、行政院。Ｂ、內政部。Ｃ、警政署。Ｄ、法務部。 

(    )100、得依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之情形，並不包括：Ａ、警察人員執行職務時。Ｂ、憲

兵執行軍法警察職務時。Ｃ、內政部核准設置之駐衛警察執行職務時。Ｄ、調查局人員

執行職務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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